
合同款请款申请表（乙方单位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单编号：
	请款单位
	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	申报日期
	2018.10.12

	款项名称
	评估费
	付款单位
	太原君泰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	合同名称
	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
	合同编号/
补充协议编号
	康正合字[2018]198号

	合同总价/
结算总价
	7万元
	累计已付款
	0万元

	本次申请
支付金额
	7万元
	开户行、账号
	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，110060739012015026873

	本次申请
支付额大写
	柒万元整

	其它相关附件名称及页数
	

	乙方单位请款说明（合同履行进度、质量及验收情况）
	我方已提供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 ，现请贵方付评估费。
             乙方单位负责人签字及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月 12日  时  分 

	监理单位
审核意见
	（工程施工类、工程采供类、检测监测类的合同款项，监理单位须在收到本表后3天内完成审核盖章并提交甲方项目部。其它类无需监理单位审核）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日  时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用表说明:
1、 本表作为所有乙方单位向甲方申请支付合同款的依据，由乙方单位发起，并附所有付款资料。
2、 本表作为甲方公司进行内部付款审批流程的必要附件，原件由财务部存档。未提交此表的，公司各部门均不得发起合同款支付审批流程。
3、 工程施工类、采供类、检测监测类由监理单位签字并盖章，其它类无需监理单位审核。
4、 甲方任何人员因付款申请向乙方提出合同之外其它不合理要求的，乙方均可向甲方反映，
监督电话0351-7036567。




